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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4〕第 22 号 

 

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3 年 4月 14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蔡志华与江勇、

江胜、赵君、新余中大瑞泽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中大瑞泽）签订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江勇、江

胜、赵君、中大瑞泽将其持有的公司 0.49 亿股股份的表决

权委托给蔡志华行使，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由江勇变为蔡志华。4 月 20日，我部向你公司发出

《关于对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

板关注函〔2023〕第 153 号），要求你公司说明表决权委托

事项涉及的各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你公司回复称，委

托方江勇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受托方蔡志华正在就终止《表决

权委托协议》进行协商，可能导致控制权的变更。截至目前，

你公司未明确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已终止导致控制权变更或



2 

 

江勇及其一致行动人与蔡志华构成一致行动关系。我部对此

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以下事项： 

1.请结合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约定的生效条件、协议有

效期、变更或解除条件等，说明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是否已

生效、目前是否有效。如有效，请结合既有事实明确说明表

决权委托事项涉及的各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如构成一

致行动关系，委托双方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原因及合规性，

如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请结合江勇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

个月内减持计划等说明相关人员是否涉嫌规避减持相关规

定。如无效，请说明你公司认定蔡志华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

的原因，是否符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。 

2.请结合蔡志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进展，说明你公司

认定蔡志华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符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

第六条的规定。 

3.请列示推进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终止事项的时间进程

表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委托双方已采取的措施及具体

时点，后续尚需履行的程序及预计完成时点，进展情况与预

期不相符的，请说明原因。 

4.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2 月 19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湖南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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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2024 年 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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